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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 二○○七年十月十七日淄博市校车治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加强校车及其驾驶人治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校

车,是指中小学校(含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非凡教育学校

、小学)、幼儿园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自备、社会力量购置或者

长期承租(一年以上)的专门用于接送学生、幼儿的载客汽车

。 第三条 校车治理应当遵循依法治理、部门协作、各负其责

的原则,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由公安、教育、安监等相关部门

共同履行安全监督、治理、教育职责。 第四条 校车必须符合

下列条件: (一)校车应当是7座以上载客汽车(驾驶室副座不准

乘坐学生),且车身颜色、外观标识统一. (二)校车的安全技术

状况必须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标准,由公安

机关交通治理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严禁使用货运

汽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等非客运车辆或者

拼(组)装车以及达到国家规定报废标准的客运车辆接送学生

。 第五条 校车驾驶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持有相应准驾车

型驾驶证5年以上. (二)最近3年内未发生致人伤亡的交通责任



事故. (三)最近3年内任一记分周期内无累积记分满12分记录. (

四)身体健康、作风正派、无精神病史. (五)未受过刑事处罚。

第六条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确认车辆权属(学校自备或者学

校法人代表自有、长期租用或者单位自备、社会力量购置),并

填写《校车标识申请表》报同级公安交通治理部门。区县公

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负责查验机动车、行驶证、驾驶人驾驶

证,核对车辆登记信息和驾驶人违法记分、事故责任等情况。

查验合格后,按照有关规定发放标识,统一车身颜色。 第七条 

更换校车驾驶人,应当到当地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区县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备案情况报同级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由

当地区县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查验驾驶人驾驶证、交通违

法记分等情况。 第八条 校车所有者和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

车及其驾驶人安全治理制度,做好校车维护、保养和安全检查

工作,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并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

机关交通治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校车所有者应向当地

区县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报告校车行经路线和停车站点,经

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确认后执行。校车接送学生、幼儿时,

应当严格按照行驶证核定人数和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确认

的路线和停车站点进行接送,严禁超员。 校车可以借用公交专

用车道行驶。 第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对校车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果断依法查处纠正。同时,应

当定期将校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违法情况抄送区县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应当与有关部

门配合,依法对校园及其周边的非法营运车辆进行整治。学校

应当加强交通安全知识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

育,教育学生不乘坐非法营运的车辆。 第十二条 区县教育行



政部门、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应当与学校签订校车交通安

全治理责任书,学校应当与校车所有者或者校车驾驶人签订安

全行车责任书,逐车逐人落实交通安全责任。 第十三条 区县

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制订学生交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查找分析校车及

其驾驶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加强和改进校车安全治

理工作的措施。 第十四条 区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切实把校

车治理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制定实施符合各自实际的优惠政

策,支持和鼓励学校校车发展。校车车船税实行先征后返,公安

机关交通治理部门进行校车检验时免收检测费用。 第十五条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

治理部门应当对学校落实校车交通安全治理责任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并纳入学校安全治理年度考核内容。对工作制度不健

全的实行责任倒查,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应当于每年1月5

日前,向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书面报告

上一年度校车治理工作情况。 第十七条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

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